
一、研究題目：論團體諮商中的保密義務與溝通特權 

二、研究目的與標的：釐清在團體諮商的特性之下，保密義務與溝通特權的概念

應如何適用。 

三、研究設計：研究者透過文獻研究法，蒐集國內外有關心理師之溝通特權、業

務上保密義務與團體諮商中的保密義務等文獻，經由研究者的分析與整理後，

首先闡釋溝通特權與業務上的保密義務各自之內涵，並比較其概念上的差異。

在討論了團體諮商的性質、保密義務對團體諮商的重要性與實務中秘密在團

體諮商中被遵守的可能後，以國外案例討論溝通特權於團體諮商中適用的可

能性。 

四、研究發現： 

1. 溝通特權與保密義務的性質差異：保密義務係知悉他方秘密，基於職業

倫理，而對該秘密負有保密的責任，而溝通特權係國家為使該責任得以

貫徹，賦予特定職業之當事人得於法庭中要求特定職業人不得為證言之

權利。 

2. 團體諮商的特性：如同個別諮商，團體諮商的成效亦植基於當事人對諮

商關係的信賴，其治療效果仰賴團體成員是否能於團體中獨立自主地與

團體互動。然而，不同於個別諮商，諮商師在團體諮商中對於節奏與深

度較為缺乏掌控，更幾乎無法掌控團體成員於團體外的時間是否能遵守

保密協定，實務資料也顯示在團體諮商中，保密協定的維持有相當的困

難性。 

3. 團體諮商中的保密協定與法律中「秘密」的概念存有差異，在目的性的

保障與現行法律上對於守密義務的規範間仍存有衝突。 

五、研究結論：在心理師仍未於法律上明文享有拒絕證言權的如今，溝通特權的

概念在台灣鮮被討論，也未曾有實務判例可供參考，更遑論團體治療中的溝

通特權，甚至於普遍通行於各諮商學系的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課本中，

團體諮商中的溝通特權亦被草草一句帶過。然而在心理衛教日漸普及、政府

致力推廣心理衛生活動的如今，心理師或治療團體進入法庭做證的可能性愈

發難以避免，對於保密義務與溝通特權於團體諮商中的適用的討論，誠有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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